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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金寧鄉安岐閩專一期區段徵收案
受理申請發給抵價地及安置補助費相關注意事項

1、 各項業務受理時間
· 申請發給抵價地：區段徵收書面通知送達翌日起30日內

· 申請安置補助費(房租補助費及人口搬遷補助費)：
· 房租補助費：須建築物於限期內完成拆遷後，再向本府提出申領（114年4月30日前）。
· 人口搬遷補助費：須於戶籍遷移後，再向本府申請。
(申請書於申辦地點提供，及置於金門縣金寧鄉安岐閩專一期區段徵收案專區網頁(https://www.asia-survey.com.tw/kinmen_anqi/)下載專區) 
2、 申辦方式、地點及時間
	申辦方式
	申辦（郵寄）地點
	申辦時間

	現場辦理
	金門縣地政局

地權科
	金門縣金寧鄉仁愛新村3號
	上班日(週一至週五)及113年12月7日(週六)
(上午9：00~12：00；下午1：30~5：00)

	郵寄辦理
	金門縣地政局

地權科
	
	以郵戳為憑


註1：親自申請者，請檢附身分證正本及影本(切結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並蓋章)、印章、土地所有權狀、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申請書。

註2：委託他人申請者，請檢附受託人身分證正本、印章、土地所有權狀、委託人身分證影本(切結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並蓋章)、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申請書(填寫代理事項欄，並蓋章)。

註3：郵寄申請者，請檢附身分證影本(切結「與正本相符」，並蓋章)、土地所有權狀、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申請書。

註4：土地所有權人等如於公告期間對相關申請措施有任何問題，除申辦現場有專人服務外，亦可電話洽詢082-326663轉63263徐小姐、63267楊小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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